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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
桂市监办函〔2022〕159号

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关于做好食品经营
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备案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市场监管局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各相关处室、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国务院关于深化

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《市场监

管总局关于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，现就做好全

区食品经营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备案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扎实推进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有关要求，确保“证照分离”

改革落实到位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、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在全区范围内对从事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（含保健食品、婴幼

儿配方乳粉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、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

殊食品）的经营者（以下简称“经营者”）实行备案管理。

（一）备案部门。经营者同步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和仅销售预

包装食品备案（以下简称食品备案）的，实行“多证合一”，由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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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承担市场主体登记工作的部门在办理市场

主体登记时，按照第（二）、（三）项工作要求，同步采集食品备

案信息，一并办理食品备案。经营者单独办理食品备案不办理市

场主体登记的，由食品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

按照第（四）、（五）项工作要求，通过广西食品药品综合业务监

管平台办理备案。

（二）新开办市场主体的备案。经营者可以在线下窗口（登

记人员通过广西市场监管综合业务管理系统录入信息）或广西企

业开办“一窗通”平台（http://zwfw.gxzf.gov.cn/yct）申请办理市

场主体设立登记，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选择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相关

条目（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经营范围规范目录为准）时，一并

填报食品备案信息。完成信息采集后，相关信息将推送至广西食

品药品综合业务监管平台，平台自动生成备案编号，完成备案。

（三）涉及市场主体变更登记的备案。已取得营业执照的市

场主体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的，可以在线下窗口（登记人员通

过广西市场监管综合业务管理系统录入信息）或通过广西企业开

办“一窗通”平台申请办理市场主体变更登记，营业执照经营范

围选择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相关规范化条目（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

的经营范围规范目录为准）时，一并填报食品备案信息，完成信

息采集后，相关信息将推送至广西食品药品综合业务监管平台，

平台自动生成备案编号，完成备案。

（四）不涉及市场主体变更登记的备案。已取得营业执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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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主体不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，只做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

的 ， 经 营 者 应 通 过 广 西 食 品 药 品 综 合 业 务 监 管 平 台

（https://entp.yjj.gxzf.gov.cn/）申请办理备案，填报相关备案信息

后生成备案编号，完成备案。其中，对经营范围中有仅销售预包

装食品相关规范化条目但未进行食品备案信息采集的市场主体，

各单位应引导经营者通过广西食品药品综合业务监管平台填报相

关备案信息，重新办理备案，获取备案编号。

（五）食品备案的变更、注销。已取得食品备案的经营者，

备案信息发生变化或终止食品经营活动的，经营者应当自发生变

化或经营活动终止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办理备案变更或注销登

记，其中备案信息变更后原备案号不变。经营者应通过广西食品

药品综合业务监管平台（https://entp.yjj.gxzf.gov.cn/）申请办理食

品经营备案的变更或注销，填报相关备案信息后，完成备案的变

更、注销登记。食品经营者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或存在其他应当

注销而未注销情形的，各单位可依据职权办理备案注销手续。

（六）加盖电子公章。广西食品药品综合业务监管平台生成

备案信息后（相关信息在广西食品药品综合业务监管平台的“食

品经营待办”中进行查看），由备案部门当日办理并加盖电子公章。

（七）备案号查询及备案表打印。

1.备案号查询。经营者可通过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官网的“网

上办事”或“数据查询”栏目（http://scjdglj.gxzf.gov.cn/）查询备

案号和备案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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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备案表打印。经营者可通过“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监

督管理局”网上填报平台（https://entp.yjj.gxzf.gov.cn/）→“企业

备案信息”→“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”模块，下载打印备案表。

备案部门可在“行政审批”→“事项监控管理”→“办理监控”

模块，查询备案表申请信息，下载打印备案表。

（八）备案主体监管。属地监管部门通过“广西食品药品综

合业务监管平台”→“相对人库”→“企业信息查询”→“仅销

售预包装食品备案”模块，接收辖区备案主体信息并开展日常监

管检查。

（九）其他要求。已经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，在食品经营

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无需办理备案。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，符

合备案条件的经营者可以申请办理备案。已取得备案的经营者，

拟经营预包装食品以外的其他食品的，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

可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请各单位严格按照通知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进一步理顺和

细化市场主体登记与食品备案登记的工作职责和流程。备案部门

应当对填报内容是否完整规范进行核对，不完整或不规范的，应

当一次性告知补充修改的内容和要求。实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

改革的地区，市场监管部门将此文件传达至同级负有市场主体或

食品行政审批登记职能的部门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以前规定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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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本通知规定执行。如后续市场监管总局下发文件提出新的工作

要求，与本通知要求不一致的，则依照市场监管总局文件要求执

行，不再另行发文通知。

市场主体登记业务联系人：刘泽霖，电话：0771-5531253；

食品备案业务联系人：蒋倩、徐辉霄，电话：0771-5362891、

5846755；广西市场监管综合业务管理系统技术联系人：关山凌，

电话：0771-5649353、5640915、3349612；广西食品药品综合业

务监管平台技术联系人：李伟峰，0771-5786483。

附件：1.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

2.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变更表

3.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注销表

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办公室

2022年 4月 2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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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采集表

办理备案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请人姓名及联系方式

代理人姓名及联系方式

食品经营者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经营场所地址

外设仓库

□有：

□冷 库：（填写名称及地址）

□非冷库：（填写名称及地址）

□无

经营种类

1.是否含冷藏冷冻食品：□是 □否

2.是否含特殊食品：

□是：

□保健食品 □婴幼儿配方乳粉

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（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除外）

□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

□否

销售方式 □批发 □零售

网络经营情况
□是：

□自建网站：（填写网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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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通过第三方平台销售：（填写平台名称）

□否

使用自动售货设备情况

□是，自动售货设备摆放地址：

□否

连锁经营情况

□是，企业总部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地址及联系方式：

□否

备案部门（盖章）： 受理人（签字）：

备案编号： 备案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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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
1.申请人应当知晓相关的法律法规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

者备案依据、开展经营活动的法定条件，以及享有的权利和应承

担的义务。

2.申请人提交申请时应当已具备《食品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

规定的食品经营条件。未达到相应条件前，不得从事食品经营活

动。

3.申请人所填报内容均应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复印文本均与

原件一致。

4.委托他人办理备案申请的，还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、委托

人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、

权限和期限。

5.使用钢笔或签字笔（蓝色或者黑色）填写，字迹工整。

6.首次备案无需填写备案编号。

7.食品经营者名称应当与营业执照标注的名称一致。

8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应当与营业执照标注的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一致。

9.经营场所要具体表述所在位置，明确到门牌号、房间号。

10.申请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，在申请表的□中打√。

11.食品经营者如有外设仓库，需逐一填写外设仓库的名称

及地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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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发生变化的，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

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备案变更。

13.食品经营者终止食品经营活动的，应当自经营活动终止

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备案注销。

14.该表一式三份，申请人、受理部门、负责日常监督检查的

市场监管部门各留存一份，不再发放任何纸质证明文件。

15.该表可向市场监管部门获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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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变更表

办理变更日期： 年 月 日 备案编号：

申请人姓名及联系方式

代理人姓名及联系方式

食品经营者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经营场所地址

变更后信息

□外设仓库

□有：

□冷 库：（填写名称及地址）

□非冷库：（填写名称及地址）

□无

□经营种类

1.是否含冷藏冷冻食品：□是 □否

2.是否含特殊食品：

□是：

□保健食品 □婴幼儿配方乳粉

□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（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除外）

□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

□否

□销售方式 □批发 □零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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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网络经营情况

□是：

□自建网站：（填写网址）

□通过第三方平台销售：（填写平台名称）

□否

□使用自动售货设备情况

□是，自动售货设备摆放地址：

□否

□连锁经营情况

□是，企业总部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地址及联系方式：

□否

备案部门（盖章）： 受理人（签字）：

备案变更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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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
1.申请人应当知晓相关的法律法规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

者备案依据、开展经营活动的法定条件，以及享有的权利和应承

担的义务。

2.申请人相关备案信息变更后仍应当具备《食品安全法》等

法律法规规定的食品经营条件。未达到相应条件前，不得从事食

品经营活动。

3.申请人所填报内容均应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复印文本均与

原件一致。

4.委托他人办理备案信息变更申请的，还应当提交授权委托

书、委托人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文件。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

托事项、权限和期限。

5.使用钢笔或签字笔（蓝色或者黑色）填写，字迹工整。

6.食品经营者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法定代表人、经营

场所地址等信息应当与备案信息采集表相关信息一致。

7.申请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，完整填写变更后的相关信息。

8.食品经营者外设仓库发生变化的，需逐一填写现有外设仓

库的名称及地址。

9.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发生变化的，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

15 个工作日内向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备案变更。

10.食品经营者终止食品经营活动的，应当自经营活动终止

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备案注销。

11.该表一式三份，申请人、受理部门、负责日常监督检查的

市场监管部门各留存一份。

12.该表可向市场监管部门获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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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注销表

办理注销日期： 年 月 日 备案编号：

申请人姓名及联系方式

代理人姓名及联系方式

食品经营者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经营场所地址

备案部门（盖章）： 受理人（签字）：

备案注销时间：


